采购内容及要求

重要提示

（1） 本谈判文件中带“★”条款（包括商务条款、技术条款）为重要条款，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对这些重要条款的实质性不满足或负偏离，按无效响应处理；

（2） 对于谈判文件中的重要技术条款（带★技术条款），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其报价货物或服务满足询价文件重要技术条款要求的客观证据材料或按谈判文件要求提供书面承诺。未按要求提供证据材料或书面承诺的，评审小组将认定不满足该项要求；

1. 采购项目及技术相关要求

（一）当前情况及实际需求
主机房现场租赁使用一套125KVA模块化UPS，及配置满足负载放电1小时以上蓄电池组，设备运行正常；

网络机房现场使用一套10KVA UPS，配置满足负载放电1小时左右蓄电池，设备运行正常；

由于原租赁UPS合同期已满，现要求：按照满足现场保障要求，参考机房现有租赁的UPS配置，提供满足1小时断电保障蓄电池，确保市电断电后，负载供电保障实际需求配置相应的UPS和蓄电池组。租赁期间的全部电源相关改造及设备，均由采购人承担成本。成交供应商必须具备专业的UPS电源保养及应急能力，租赁期间，成交供应商必须定期免费提供上门巡检、设备保养、故障维护服务，确保租赁设备稳定、安全、可靠保障。租赁期间，如因成交供应商提供设备不稳定、维护不到位、服务不急时等原因，导致设备在断电应急保障时出现10分钟以上断电问题，采购人有权扣除成交供应商当年保底服务费的50%，作为对采购人损失的补偿。连续出现两次类似问题，采购人将全部扣除当年保底服务费，有权取消租赁合同，在医院未招到新设备以前（三个月内），成交供应商不得将设备撤回。

（二）托管保障模式

托管保障，即：由托管服务商根据采购人选择的保障系统提供所有该系统的硬件以及后续保障服务。采购人每年按照负载接入的用电量支付对应的服务费，硬件的所有权为成交供应商。采购人按照购买保障用电安全等级（即：可用性）的结果享受相应的保障服务，如果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供电服务无法保障采购人所属的系统稳定运行，产生故障，那么采购人有权拒付相应系统当年的服务费用。

（三）托管设备方案

	子系统名称
	保障界面
	保障目标

	电源连续系统
	模块化UPS，主机框125KW ，配置不低于50KW功率模块，对实际负载具备冗余能力，配置保障负载一小时后备供电蓄电池（按客户要求配置），UPS选用国际知名品牌全新产品，确保产品可靠性；
	1、全年可用性99.9%（可选择不同可用性）

2、后备延时：1小时

	电源连续系统
	塔式UPS，对实际负载具备冗余能力，配置保障负载一小时后备供电蓄电池（按客户要求配置），UPS选用国际知名品牌全新产品，确保产品可靠性；
	1、全年可用性99.9%（可选择不同可用性）

2、后备延时：1小时


（四）基本技术要求：
1.主机房UPS基本技术要求：参考现场原有模块化及蓄电池组配置，要求提供租赁的UPS为模块化UPS，UPS必须自带市电开关、市电旁路开关、输出开关、维修旁路开关，开关容量≥250A。UPS主机柜需自带旁路模块，功率模块、控制模块需自带冗余功能，确保模块故障后对负载设备有效保护；功率模块、旁路模块、控制模块必须具备在线热插拔更换功能；防雷设计≥5kA，降低雷击失效率80%-90%。

租赁UPS必须安装在现有UPS底座上（输入、输出电缆已固定），底座尺寸：600mm*800mm,租赁人提供的UPS，在故障UPS拆除后，能安装在原有位置。

2.辅助机房UPS，参考现有UPS配置，在满足现有负载前提下，要保障负载一小时带载需求；租赁UPS自带LED和LCD液晶面板显示UPS运行参数，塔式安装，UPS需自带移动角轮（空间有限，方便移动）；满载时，输入电压范围可在120V AC~280V AC，输入频率范围可在50Hz正负5Hz，负载功率因素（带载能力）：≥0.9。
3.配套蓄电池要求：胶体电池，单节容量：≥12V100AH，10小时率带载放电≥1小时；25℃室温下，电池浮充设计寿命不少于六年，不接受OEM产品。
4.供应商必须具备专业技能，新、旧UPS系统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在线更换（不断电更换），必须确保更换期间医院信息机房负载设备供电安全，保障医院信息安全、医院业务运营不受影响。

5.成交供应商须在成交公告日起三个日历日内签订合同，签合同前，必须提供专业的、施工期间负载不断电、人员安全的施工方案；为保障项目在人员安全前提下顺利完成交付，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不低于三位施工人员专业证明（电工证、焊工证、UPS厂家认证的工程师资格证书及成交供应商缴交的社保证明等）及项目经理证明，所有参与施工人员必须具备UPS供电保障五年以上经验，采购人为确保施工安全，在成交供应商进场施工前核查施工人员证明，如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料、信息不全或不专业，采购人有权拒绝签订合同，并追究供应商虚假应标责任。

     ★6.更换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租赁UPS必须满足基本技术要求；更换UPS及蓄电池组时，务必自行与原租赁商沟通好并相互协调配合，所需费用均含在中标成本内，务必确保更换UPS及蓄电池组过程中，负载设备0中断。更换过程中出现断电，自动取消成交供应商资格，同时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医院断电期间全部经济损失。
（五）成交供应商必须达到下列服务标准：

 1.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设备故障通知后应迅速作出反应，在指导采购人作简单的应急处理的同时，2到4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故障处理，8小时内排除异常，特殊情况，向采购人汇报，并取得采购人许可前提下，可按成交供应商指定时间应急处理；成交供应商需提供负责安全方案给采购人应急，确保负载稳定可靠运行。

     2.成交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全天候二十四小时365天（7×24）服务，节假日和业余时间不额外加收服务费，并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和联系。

     3.定期巡检服务：每季度提供一次现场巡检服务，对UPS、配套电池组及设备输入、输出配电等设备进行巡检服务，含UPS对电池的充放电测试等；

     4.成交供应商对电池放电过程进行测量，记录电池的单节电压，并对电池状态分析，确保UPS供电系统的稳定、可靠性。

     5.定期线路检测，成交供应商安排工程师至采购人现场，定期对运行的设备实施现场检查，及时发现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隐患，降低设备发生故障的概率，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保证运行质量。

二.报价要求

1.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租赁期间可能更换的配件费、配件运输费、配件保险费、税金、采购代理服务费等完成本次服务所有可能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本项目报价为包干价，供应商应充分了解租赁内容及需要更换的配件，一旦成交采购人对其费用不予增加。

2.响应文件中的成交价格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以可变动价格提交的报价将被认为是非实质响应而被拒绝。

3.供应商对每一种货物只能有一个报价，采购单位不接受有选择的报价。

★4.本项目采购预算价见第一章“采购项目一览表”，采购预算价为供应商任一轮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响应文件中的报价以及供应商提交的最后报价）的最高限价，供应商任一轮报价超过采购预算价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三.租赁期

1.租赁期：3年。
四.付款条件

1.项目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采购人按年度进行付款。

